采购需求

前注：

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。

2.政府采购政策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）：
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
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投标人应当执行《关于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
3.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，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（本项目不允许分包）。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60%，剩余款项于项目结束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。

注：付款前中标人须按要求开具有效的发票。

	2
	服务地点
	安徽省，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3
	服务期限
	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3月18日。

	4
	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
	标的名称：安徽省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所2025年度体能训练与测试技术服务保障项目

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
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1、为备战2025年全运会队伍提供体能训练并解决短板问题

备战2025年全会最后几个月中，为我省优秀运动队伍或运动员提供专业的体能训练。包括取得全国高水平比赛前三名运动队伍或运动员，以及各中心全运会争夺奖牌的重点运动员。投标人根据项目管理中心提出的需求，组建攻关团队，提出解决方案，进行服务。训练过程有诊断-测试-分析-计划-实施等，工作过程建立记录，反馈，总结汇报机制。

2、建立阶段性体能测试及评估分析机制

根据安徽省体育局要求，根据队伍需求安排体能测试，测试数据要进行统计分析并提供反馈报告。

3、解决体能中心训练场馆的日常管理工作，维护体能馆器材，并定期指导各队伍的体能训练工作

4、主动对接康复中心康复-体能训练问题，建立解决体能康复训练方案定期反馈。

5、常驻运动队，加强运动队体能保障。

6、协助完成科研监控、运动员选材、学术研究等相关工作，每周提供工作总结。

7、编撰《安徽省体能训练保障手册》，投标人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，服务团队提供详实的体能训练保障手册，手册包括基础理论、测试与诊断、训练计划制定、基础体能和专项训练方法和手段、运动恢复、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等板块，手册包含文字和图片，专项训练手段包含安徽现有的优势运动项目，不少于20万字符。

8、投标人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，提供结题报告。

（二）服务要求

1、人员配备
	人员
	人数
	工作要求
	相关学历、专业等要求

	专家团队
	不低于4 人
	采取线下授课，每次线下授课不低于2天，总课时不少于4次
	具备相关竞技体育专业领域备战奥运会经历，为该领域国家级课题的成员

	服务团队人员
	不低于5 人
	长期驻队，按运动队需求完成任务。
	具备竞技体育或国家队的实践经历，具备体能训练职业资格证书

	注：

投标文件中拟派人员应与实际配备人员一致，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

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，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合同签订后，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。如有不实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，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 


2、建立会议机制

每周开一次例会，会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对重点运动员开展的体能训练工作进行总结，分析存在问题，并制定下周计划；周总结报告和训练计划交科研中心；

（2）对常规性基础性体能保障工作进行总结，包含上周训练情况和制定下周计划，并收集各中心体能计划并整理分析指导。

每季度召开一次体能专题会议，会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对重点运动员开展的体能训练工作进行总结，分析，并制定下阶段计划，总结报告和工作计划交科研中心；

（2）对各中心开展的体能工作进行总结，对各中心体能测试情况、分析报告、解决办法进行反馈；

（3）探讨体能训练中存在的问题，并给出解决方案；

（4）并对体能新知识或训练方法手段进行传授讲解。

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专家授课、诊断、训练指导、对接各中心在体能训练中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解决问题的方案，并按照计划解决问题，并有反馈报告。专家授课、训练指导总时间不少于5天。

 三、报价要求 

本项目报总价，报价即为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价格，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次采购项目所需的人工工资等。履约期间采购人不再追加任何费用，投标人报价时综合考虑报价风险。

报价不得超过该项目最高限价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上次合同履约截止时间至本次合同生效时间之间如有间隔，由本次中标人支付原中标单位代付的人员工资、社保等相关费用，按实际发生金额支付。

